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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7月27日

（2011）杭上商初字第713号
唐晓明、陆惠花、海宁市百合纺织有限公司、吴

国新、杨晓英、海宁市美艺家布业有限公司、海宁世
发布业有限公司、唐荣南、李娟芬：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 713 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 16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39号

本院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受理了榆林市榆阳三
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第 BB/01 03793593 号，出票日期 2010
年 12 月 27 日，出票金额 500000 元。出票人：浙江中
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账号：2000082620000181，
付款行：工行武林支行。收款人：浙江中财型材有限
责任公司，账号：800100661718091001，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持票人：榆林市榆阳三江煤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作
出（2011）杭下催字第 39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43号

本院于 2011 年 5月 10 日受理了山东冠军纸业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
3060005120204504号，出票日期2011年 4月 20日，出
票金额200000元。出票人：杭州四宝纸业有限公司，账
号：66851201024129，付款行：广发银行杭州分行。收款
人 ： 山 东 冠 军 纸 业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1612003009200044088，开户银行：工行齐河支行。）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 2011年 7月 25日作出（2011）杭下催字第 43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44号

本院于 2011 年 5月 10 日受理了山东冠军纸业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
3060005120204505号，出票日期2011年 4月 20日，出
票金额200000元。出票人：杭州四宝纸业有限公司，账
号：66851201024129，付款行：广发银行杭州分行。收款
人 ： 山 东 冠 军 纸 业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1612003009200044088，开户银行：工行齐河支行。）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 2011年 7月 25日作出（2011）杭下催字第 44号民
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
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46号

本院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受理了榆林市榆阳三
江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银行承兑汇票（第 DB/01 05347488 号，出票日期 2010
年 9 月 25 日，出票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杭氧
股份有限公司，账号：800137168408023001，付款行：
中行开元支行。收款人：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临安
制造基地分公司，账号：1202085109900169386，开户
银行：工行临安支行。持票人：榆林市榆阳三江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作出
（2011）杭下催字第 46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4号

申请人无锡市有德彩印厂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GA/0100348501 号，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25 日，出票

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嘉怡服饰有限公司，账号：
857110010121302651，付款行：恒丰银行杭州分行。收
款 人 ： 富 阳 弘 威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060101040015433，开户银行：农行富阳支行。持票人：
无锡市有德彩印厂。）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1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55号

申请人无锡市有德彩印厂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GA/0100348646 号，出票日期 2011 年 1 月 25 日，出票
金额 100000 元。出票人杭州嘉怡服饰有限公司，账号：
857110010121302651，付款行：恒丰银行杭州分行。收
款 人 ： 富 阳 弘 威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账 号 ：
060101040015433，开户银行：农行富阳支行。持票人：无
锡市有德彩印厂。）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
在公告期满后 1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民初字第1832号

许建方：本院受理原告卢建跃诉你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0）杭下民初字第 18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7号

赵文荣、潘阿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诉你及浙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414号

张娟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延安路支行诉你及李振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撤回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
商初字第 414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416号

张娟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延安路支行诉你及李振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撤回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
商初字第 41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45号

金永林：本院受理原告谭道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792号

杭州正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严清明：本院受
理原告徐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826号

浙江锦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汉武诉
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泗商初字第101号

俞三华、沈爱凤：本院对王林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西
泗商初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社会镜像

案例透视

治安警示

■通讯员孙群美

案情：李某夫妇有一个 13

岁的儿子小
李。 暑假到了，由于平时夫妻俩都要上班无
人照料，李某便将儿子送到田某开办的补习
班补习。 双方约定，补习时间为每日

7

时
30

分至
16

时， 孩子由家长接送， 补习一个月
800

元，且中饭由补习老师田某料理。

可是，在补习了近一个月后，一天下午
3

点，李某夫妻俩接到派出所电话称小李已
不幸溺水身亡。 本想孩子暑假有人照料还
能进行补习， 夫妻俩没想到却出了这样的
意外。

夫妻俩认为，事故发生在约定的补习时
间内，补习班有义务保障孩子的安全。 由于
补习班老师田某在未通知李某夫妇的情况
下提前放学，才导致小李溺水死亡，故向法
院起诉，要求田某支付死亡赔偿金及精神赔
偿等

29

万余元。

田某在调解笔录中认为自己负有责任，

并表示在自己有能力时愿意赔偿李某夫妇
3

万元至
5

万元，或根据自己出具的承诺书每
年赔偿李某夫妇至少

1

万元直至生命终结，

随后向李某支付了
5600

元。

法院审理后判决，田某赔偿李某夫妇丧
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

27

万余元的
70%

，

计
189000

余元。

评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
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案发当日，田某
决定提早放学，在孩子的父母未收到通知
的情况下，放任孩子自行回家，脱离了在补
习期间负有管理职责的补习班老师田某的
监管，致使悲剧发生。补习班老师田某显然
没有尽到教育和管理的职责，应当承担大
部分的责任。

家长的监护职责与教育培训机构的
教育管理职责如何无懈可击地相结合，是
广大家长和教育培训机构应该首要关注
的问题。

法官说法

父母亡故，

承包地收益引发兄弟之争
法院：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承包权证为依据

■通讯员林静

父母去世后， 四兄弟为分割承包地的租
赁款而对簿公堂。 老四认为， 他历来跟父母
共同生活， 理应由他享有收益。 三个哥哥却
认为， 承包地收益应由大家共同继承 。 那
么， 这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归属谁 ？ 近
日， 台州市黄岩区法院对这起继承纠纷案给
出了答案。

案情回放：
阿根是李家老四， 三个哥哥成家后各立

门户， 阿根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阿根有块承
包地水田

0.36

亩， 边上还有父母的承包地
0.6

亩， 两块地同由阿根耕种。

2005

年， 李
父亡故。 一年后， 李母也撒手离世。

2007

年
3

月， 当地一家材料市场租走
了李家父母留下的那块承包地和阿根的承包
地

0.11

亩。 阿根与材料市场签订了为期
9

年
的租赁协议， 材料市场按每平米每月

5

元的
标准支付租金。 至

2009

年
4

月， 阿根共收
了租金

85374

元。

在阿根领取第一笔租金后 ， 曾提出将
该款用于为父母修坟， 三个哥哥欣然同意，

但后因故一直未修。 于是 ， 阿根的三个哥
哥要求分割父母承包地的租赁费

7.2

万余
元， 阿根拒绝。 他认为 ， 他跟父母共同生
活， 土地一直由他耕种 ， 在父母亡故后应
由他继续经营。

兄弟四人为这笔租赁款出现分歧 。

2009

年
11

月 ， 阿根被三个哥哥告上法庭 。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 父母承包地的租赁
款阿根酌情享有

50%

， 其余
50%

由其三个
哥哥分享。

法官说法：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承包权
证为依据。根据承包权证记载，李家父母为
一农户，阿根为另一农户，阿根称父母亡故
后土地应由其继续承包经营、收益归其独自
享有的理由不能成立。

依照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李父亡
故后，该户承包地由同户的李母继续承包经
营。李母亡故后，该户无其他成员，在发包
人不收回该承包土地的情况下，其承包地产
生的收益应由其子女依法继承。

考虑到阿根对父母所尽赡养义务较多，
父母承包地的租赁款应由阿根适当多分，酌
情按照50%处理，其余50%由三原告分享。

上班未足月
他就对公司伸出贼手
警方：健全制度、防范内鬼

■通讯员包亦明胡一辉

近日，温州市某网络科技公司保险箱好好的，里面的支票
却不见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鹿城警方经过侦查，很快揪出了
家贼。

6

月
16

日，温州市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财务胡小姐，在网上
核对公司账务时发现， 一笔

6000

元的现金不是公司的正常支
出，是被人以现金支票的形式从市区一家银行领取的。 胡小姐
查看了财务室的保险箱，发现保险箱完好，里面的印章也都在，

就是少了几张现金支票。 公司向鹿城警方报了案。

民警查到，之前一名青年男子拿着一张现金支票来到某银
行，取走了

6000

元。 民警调取了那天的银行监控录像，辨认后
发现，取钱男子是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员工陆某。 有重大作案嫌
疑的陆某被民警带走。

经查，陆某，

21

岁，嘉兴人，在这家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月，有
盗窃犯罪前科。

陆某交待，

6

月
3

日傍晚，他一个人留在公司，见一名部门
负责人的办公室门没上锁， 就溜进办公室里找到一串钥匙 ，

接着他就对一间间办公室挨个“ 串门”，最后打开了财务室的
门。在财务室的抽屉内，陆某又找到两把钥匙，而且是财务保
险箱的钥匙。打开保险箱，他看到里面放有很多空白现金支票
和印章。

陆某说，他对现金支票不了解，就打开办公室电脑，上网查
找使用现金支票的相关资料。 最后，他在盗走的现金支票上盖
上印章，将保险箱和门上锁后离开现场。 陆某一直认为自己做
得天衣无缝，照常上班，不料很快就被警方揪出。

警方提醒：单位、公司一定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相关印章
和支票一定要分开保管，钥匙也要由专人负责保管。

养儿未必防老
■朱慧卿画

百善孝为先，儿女赡养老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在
陕西宝鸡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爆料人说，有子
女竟然把自己的亲妈送进了山上的窑洞里。

补习班提前放学 小学生归途溺水
法院：老师应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